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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士
站
原
則
﹂
非
常
可
貴
，
它
不
僅
保
護
了
被
告
人
，
更
維

護
了
法
治
。
話
雖
如
此
，
還
是
希
望
大
家
能
多
截
的
士
，
少
截
大

狀
。

上次我去紹興參觀
魯迅紀念館還是二十多
年前。隔了二十載光陰
，我變了，紹興變了，
魯迅故居景區更是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坐動車到達新建的紹興北站是上午十點半
，又坐新近開通的高速公交BRT一號線進城
。二、三十公里路一般四十分鐘就能到，但因
修路有點堵，花了一小時。好在魯迅故里景區
就在紹興主幹道延安路和魯迅路交界處，下車
後步行不到四百米就到了。遠遠瞧見灰色花崗
岩上「魯迅故里」幾個黑色行書大字，看起來像
魯迅的手跡，下面是較小的「LuXunNativePlace
」的對照英文翻譯，還有黑線描畫的江南民居
。右側幾開門面的是遊客中心，門外的電子
顯示屏鼓勵大家 「憑二代身份證免費領票遊
覽」。

魯迅紀念館於一九五三年成立，故居於一
九八八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
二年以來，紹興市政府規劃、投資，在原有的
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的基礎上增添了周氏
祖居、咸亨酒店、土谷祠、長慶寺、恆濟當等
與魯迅的生平和創作相關的景點。現在，參觀
整個景區憑有效證件能領取免費門票，真正起
到了博物館的文化教育作用。魯迅故居景區擴
建完工以來，管理制度也與時俱進。不但環境
整潔，每個景點門口還都用電子顯示屏展示人
流數字，科學又規範。

穿過遊客中心，遊客首先進入修復後的魯
迅祖居 「老台門」。這座祖屋是周家七世祖周
紹鵬在清朝乾隆年間購買、改建的，坐北朝南
，一共四進。東西兩側有對稱的側廂、樓房，
房與屋之間都有廊屋貫通，以避日曬雨淋。兩
側天井裡還點綴有假山、石池等小景。老宅粉
牆黛瓦，布局工整大氣，是江南世家大族的氣

象。
四進房屋第一進為 「台門斗」，儀門上曾懸掛藍底金字的 「

翰林」匾額，標誌魯迅祖父周福清在清同治年間被擢升為翰林院
庶吉士的榮耀。第二進是舉行重大節慶和宴客活動的德壽堂，俗
稱 「大堂前」。紹興人稱客廳為 「堂前」，大堂前就是大客廳。
兩旁柱子上有一副紅底黑字的楹聯： 「品節詳明，德性堅定；事
理通達，心氣和平」，曾出現在魯迅的小說《祝福》中。第三進
「香火堂前」是祭祀祖先、處理喪事的所在。第四進 「座樓」才

是家人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又分書房、繡房、沐浴房、閨房、
廚房、藏書室、倉庫等，甚至還有個 「典庫」。這是因為老台門
代表周家最富裕的時期，他們除了三千多畝田地，還開設了好幾
家典當行。

魯迅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則在 「新台門」。周氏因為人口
繁衍，清嘉慶年間在祖居附近另買宅子，分出六房入住。原本一
共六進，大小房間八十多間，加上百草園，佔地四千多平方米，
規模、結構和老台門相似。魯迅的故居在新台門西側。他在這裡
度過了童年、少年時光，直至一八九九年去南京求學。一九一○
年至一九一二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在紹興任教時也住這裡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他還曾回鄉小住。

故居原為兩進。現在前面一進已非舊貌，後面一進是五間二
層的樓房。現存的兩扇黑漆石庫台門是當年魯迅家出入的邊門。
進門是天井，原本種了兩棵金桂，所以叫 「桂花明堂」，就是《
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提到的、夏日乘涼時祖母給他講故事的
地方。過了天井到達魯迅的卧室兼書房，聽說屋裡陳設的鐵梨木
床還是魯迅睡過的原物。東頭樓下的 「小堂前」（小客廳），是
吃飯、會客之處，後半間是魯迅母親魯瑞的卧室。西頭樓下前半
間是魯迅繼祖母蔣氏的卧室。樓上東頭原是魯迅前妻朱安的卧室
，不對外開放。

穿過故居西面的長弄堂，就到了廚房。這裡有過去大戶人家
用的三眼大灶，八仙桌，碗櫥和其他炊具。牆上懸掛一隻很大的
竹編菜罩，聽說是當年周家的 「忙月」（短工）章福慶做的原物
。他的兒子章運水就是魯迅在《故鄉》中描寫過的 「紫色的圓臉
，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的閏土的原
型。 （上）

香港看上去一派繁榮
景象，但 「中原地產」創
辦人施永清說： 「別看香
港這十年來經濟好像一直
在發展，其實是在倒退。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也

說： 「香港是寵壞了的孩子……照這樣下去，用
不了五六年就會面目全非！」他指出，香港正經
歷着一種 「痛苦和掙扎」。

那麼，如何把香港從痛苦和掙扎中解救出來
呢？最近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讀到專欄作家
庫柏（Simon Kuper）的一篇文章《如何解救英
國》。他提出八條建議，例如承認英國是小國家
，把首都遷出倫敦等。我發覺英國人的一些觀點
對香港也適用。受他啟發，我也為香港提出八條
建議：

（一）承認香港是一個小地方
其實，香港大部分人現在都已經明白，所謂

「大香港」只是一些人自我膨脹出來的海市蜃樓
，大風一吹就飄散了。然而，一些政客和市民至
今不能接受這一事實，總覺得自己的 「國際地位
」與中國格格不入。

我提出的解救方法簡單易行：讓他們回到中
學，補一堂通識課。他們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常
識和數據，例如：香港自一九九七年已是中國的
一個城市（特區），人口相當於東莞或佛山，只
是上海、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土地面積約為深
圳的一半，只是上海的六分之一，北京的十五分
之一；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GDP）已在二○○
九年和二○一一年分別被上海和北京超過。去年
，在全國三十一個省市的GDP排名中，香港已滑
落到中下游的第十七位，而且預計明年將再下降
兩位。

當他們經過痛苦和掙扎，接受了這些事實之
後， 「大香港」就會從眼前消失，他們的 「國際
地位」也就能找到合情合理的位置了。

（二）把行政和金融中心遷出港島

香港領導階層的精英們生活在一個氣候炎熱
（加上樓群的熱島效應）、人口稠密（加上多於
本地人口的遊客）、物業價格過高（加上樓市泡
沫）的小島上，蝸居在為數不多的甲級寫字樓和
豪宅區，空間狹小，視線受阻，遠離大自然。庫
柏認為，這種狀況會令有害的群體思維在精英階
層中滋生蔓延，減低他們的幸福感和判斷力，進
而對整個社會造成損害。

因此，我建議政府總部、金管局和證交所遷
出烏煙瘴氣的中環，離開擁擠嘈雜的港島，去人
口密度低、綠化面積多的大嶼山島。那裡山青水
秀，空間寬廣，視野開闊。那種令人愉快的田園
環境有助於政治和經濟領袖們作出明智的決策。
立法會可繼續留在港島中環，因為議員們不需要
視野和判斷力。

（三）大力宣傳香港的負面形象
內地居民赴港旅遊使香港的經濟和就業大大

受益，但也給公共設施（特別是公廁）帶來壓力

。有些政客和 「港獨」組織趁機在兩地人民之間
製造和挑撥矛盾。特首梁振英現在面對兩難局面
：一方面，一些立法會議員不斷給政府施壓，要
求限制和減少內地遊客人數；另一方面，商界反
對限制，認為此舉違反自由市場原則。

倘若特首採納我的建議，那麼既可降低遊客
來港的數量，又不違背自由市場原則。負面宣傳
是英國政府的創意，專用它來阻止外國移民。香
港政府不妨借用此招，不要再宣傳香港人友善、
守法、文明好客的形象，而改用那些辱罵遊客的
「港獨」分子、挑撥兩地矛盾的政客充當香港的
「形象大使」，並把他們的言行在 「央視」上反

覆播放，引起內地人民的反感情緒，從而減少來
港旅遊的人數。

如果能把負面當作正面來宣傳，那就更好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今年推出的黑社會專題電影
展——《江湖了斷——香港黑幫電影的類型情結
》就是一個範例。它一氣推出三十部 「腥風血雨
」的黑幫電影，大力宣傳社會的黑暗面和 「暴力

美學」，令人對香港產生恐懼，減少內地人民來
港消費的意欲。

（四）把性服務和毒品銷售納入GDP統計
這是學習英國的先進經驗。這兩個行業現在

仍被稱作 「賣淫」和 「販毒」。據倫敦政府今年
的預測，納入這兩項產業可使英國的經濟規模擴
大一百億英鎊，並把GDP拉高五個百分點。

面對內地省市不斷趕超香港GDP的情況，我
建議特區政府效法英國政府的作法，把性服務和
毒品銷售納入統計。香港的賣淫和販毒規模大於
英國，可以把GDP拉得更高，同時還可以改善產
業單一的問題，從而增加香港的競爭力。而內地
省市在國家現行制度下，不可能把賣淫和販毒納
入GDP統計。因此香港可以重奪領先地位。

（五）成立 「立法會劇團」
有些議員在立法會開會時扔公仔、戴面具、

撒紙錢……花樣百出，令會議不能正常進行，甚
至被迫中斷。民建聯議員李慧琼批評這些議員把
立法會當作演戲的 「大劇場」。

其實，這些議員不是演給李慧琼看，而是想
通過電視轉播，演給市民們看。但由於本地電視
節目太爛，市民們現在不看本地電視，以致白白
浪費了議員的表演。所以，我建議成立一個 「立
法會劇團」，在 「立法會足球隊」之外多提供一
個表演平台，並安排那些議員去劇場巡迴演出，
以便把立法會議事廳留給想做正事的人。

（六）學校採用普通話教學
確切地說，這條建議的原創者是前港大副校

長、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教授。他在二○○○年
就指出：香港應以普通話教學，粵語教學是 「死
路一條」。但他的建議至今未能落實，因而我再
提一次。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漢語的普通話和
簡化字是聯合國使用的六種官方語言之一。講粵
語，在中國走不出廣東省，在美國走不出唐人街
。既然香港人很在意自己在中國及國際的影響力
和競爭力，那就不能只講粵語，不學普通話。

（七）向內地出口老人
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有一篇報道，題目就

是《香港欲向內地 「出口」老人》。它說： 「香
港政府啟動了一項把老年人送往內地的試點計劃
。」所以，我的建議是 「馬後炮」，唯一的作用
是把政府未講出來的事實講出來。

香港有經濟學家指出，貧富懸殊和人口老化
是制約香港經濟發展的兩個結構性社會問題。香
港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早在一九七一
年即超過了零點四的警戒線，如今已攀升到零點
五三七，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
區。同時，香港貧困老人的比例也是發達國家和
地區中最高的一個地區。因此，把貧困老人送去
內地，既可減低香港人口老化率，又能降低香港
的堅尼系數。

（八）為印尼女工造一座銅像
印尼姑娘妸維安娜（Erwiana Sulistyaningsih）

在香港作家庭工人時，受到僱主的殘酷虐待。她
的悲慘遭遇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因而被美國《
時代周刊》選入二○一四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百
位人物。

雖然妸維安娜不是香港人，但她的國際地位
是由港人一手一腳造就的。在香港，外籍家庭女
工受虐待的情況相當普遍，虐待女工的僱主既有
家庭主婦，也有大學教授。但是能把女工虐待成
國際名人，這是第一次。香港貿易發展局和旅遊
發展局每年花費巨額資金為香港提高國際知名度
，但妸維安娜用一身傷疤就做到了。

我建議把妸維安娜的銅像放在皇后像廣場或
維多利亞公園。那裡是外籍家庭女工周末聚集之
地，便於她們每年在銅像下舉辦燭光晚會。需要
說明的是，本建議與公義無關，純粹是為了給香
港創造一個人文景點，以增加旅遊業的收益。

在此誠意邀請市民為解救香港獻計獻策，有
磚拋磚，有玉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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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香港的八條建議
方 元

如何懲治􀎠為官不為􀎡 汪金友

後一朝代為前一朝代修史，每個朝代幾
乎都有宮廷 「實錄」記錄本朝發生的重大事
件，是中國的一大傳統。不過，在名為 「實
錄」的本朝歷史中，很多朝代的做法是選擇
性 「實錄」。而這裡所說的選擇性並非指的
是去偽存真、去小留大的 「選擇」，而是根

據實際需要──執政者的主觀願望進行的某種選擇，是有所掩飾
、迴避的選擇。

在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九》中，在 「郊壇大風
」一章裡，有這樣一段文字：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
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並樂官俱凍死，此祝枝
山祖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
之也。」這段文字就向我們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明朝成化年間
的某一年，明憲宗到南郊祭祀，忽然間颳起了大風，以致燈燭一
下全都熄滅了，手執幡旗進行指揮的人以及樂官全都凍死。而這
一幕乃是 「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的祖父當年在京城親眼所
見；然而，《憲宗實錄》卻沒有記載。為什麼？沈德符以為那是
因為史官有意迴避。

事實上，在明朝，不乏跟各種祥瑞之事相關的歷史記載。比
如說黃河水某年某月忽然變得澄清，又比如說某年某月某位皇帝
登極天降甘露瑞雪，等等。而這些拿今天的觀點來看，不過是與
颳風下雨、溫度升降、天晴天陰、日食月食完全相同的自然現象
，與人世間發生的這樣那樣的事八棒子打不着，但是，作為帝王
之人卻喜歡大事渲染這類事。為什麼喜歡大肆渲染這類事？那是
它們似乎可從一個角度證明其執法的合法性──看，這些瑞祥之
兆難道還不能證明我在台上乃是 「天意」嗎？還不能證明在我的
治下，風調雨順，百姓幸福嗎？所以， 「記下來」也就成為一種
必然。

至於說到皇帝到郊外祭祀，碰上大風降溫天氣，燈燭被吹滅
，隨行人員被凍死純屬同樣屬於自然現象，也是偶然現象──可
能是數十年一遇乃至更長時間才能一遇的罕見之事；因此，至少
應該作為本朝一件大事如實記錄下來，供後人研究、解讀。但是
，因為迷信、因為宿命，因為這些在很多人眼中十分 「不祥」，
所以，它們只能被忽略──負責 「實錄」的史官端的可是人家的
飯碗，自家的小命也都在人家手中捏着，有幾個敢造次的？儘管
說像春秋之時的董狐那樣，敢於 「秉筆直書」人，中國歷史上也
有，但惜乎僅僅是個別、是例外，更多的史官還不是俯首帖耳、
投其所好與唯命是從？並且，這其中還可以有一些人是屬於自
覺的、主動的，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 「帝王」交織在一起的。

意味深長的另一點是，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明朝成化年間明明
發生了罕見的 「自然災害」卻史所不錄的，但也還有截然相反的
例子──明明沒有發生自然災害，卻大事渲染自然災害的。為什
麼要渲染？乃是為了迴避人的責任，拒絕反思、拒絕檢討，蠻橫
地要求大自然為其承擔它本來不該承擔的責任；還可能是為了維
護自己 「英明偉大」、 「一貫正確」的形象。因此，對於冠之以
「實錄」之名的一類歷史，讀來之時你還真不能不小心、不能不

謹慎。

選擇性􀎠實錄􀎡
嚴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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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電影：把負面當作正面來宣傳 （方 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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